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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仲裁之分類 

 
商務仲裁依仲裁作成地、仲裁機構之性質，及仲裁形成之方式等之不同，可區分為以下

幾類： 
  
第一、國內仲裁與國際仲裁 
 
以往各國多認為仲裁係源自當事人間之仲裁協議，並非公權力機構所制定之制度，因無

法與特定之國家連結，故亦無法進一步賦予其國籍。惟依 1927 年日內瓦「執行外國仲

裁判斷公約」第 1 條規定：「仲裁判斷，因自然人或法人間之爭議而生，且在聲請承認

與執行地所在國以外之國家領土內作成者，其承認與執行適用本公約。本公約對仲裁判

斷聲請承認與執行地所在國認為非內國判斷者，亦適用之。」，則判定仲裁判斷作成之

國籍即有其必要，亦為判斷一國法院得否撤銷該判斷之準據 16。 
 

一、 國內仲裁指專門解決一國國內商務爭議之仲裁，其所解決之爭議不具涉外性

質，因之仲裁之當事人、爭議之標的物以及導致爭議之法律關係均同一國境內

屬之，且一旦確認其為國內仲裁，則有關其成立之仲裁協議、生效及效力，均

可依較嚴之國內法檢視之；惟若其協議事項如具不可仲裁性致違反國內仲裁法

律或其他強行規定時，內國法院則可依當事人對他方提起之撤銷仲裁判斷之

訴，撤銷該仲裁判斷。 
 
二、 國際仲裁指利用仲裁解決具涉外因素之商務爭議，依其當事人之不同可分為

跨國仲裁及商業性仲裁兩類。其中跨國仲裁較為特殊，爭議當事人中有一方為

國家，另一方則可能為自然人或法人，爭議通常發生於國際投資及自然資源之

探勘開發，雖然處理之爭議源自商業行為，但一方為國家通常居於公法之主

體，亦可能同時適用國際公法之原則制度，又須適用投資人或企業所屬國籍國

之國內法，如果根據 1965 年聯合國「解決國家與其他國民間投資爭議公約」(華
盛頓公約)之規定，於處理跨國仲裁爭議時即可適用爭端一方締約國之法律及

可能適用之國際法規則。 
 
至於國際商務仲裁因係以處理國際間自然人或法人團體之商務爭議，均為私法主體，屬

性與國際商務爭議性質相符，故處理國際商務爭議時均採國際商務仲裁之有關之仲裁規

則，所差異者僅在適用之實定法部分。 
 
第二、臨時仲裁與機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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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臨時仲裁(Ad Hoc Arbitration)又稱特別仲裁，係指根據當事人之仲裁協議，若

當事人未於契約之仲裁條款中約定爭議將交付常設機構仲裁，亦未指明應適用

之仲裁程序時，通常多交付臨時仲裁。進行臨時仲裁時由當事人自行選擇之仲

裁人組成之仲裁庭進行仲裁，仲裁完成後仲裁庭即自行解散。現代仲裁制度肇

始於臨時仲裁，即使在目前常設性仲裁機構普遍設置之情況下，仍有一定數量

之國際商務爭議交付臨時仲裁庭仲裁，仲裁結果亦經各國承認，例如 1958 年
聯合國「承認與執行外國仲裁判斷公約」(紐約公約)第一條即明確認定臨時仲

裁亦為合法之仲裁方式之一。臨時仲裁之優點在於當事人具有極大之自由權，

程序具有相當之靈活性，透過當事人間之仲裁協議，舉凡仲裁人之指定、仲裁

程序、仲裁地點、法律適用、仲裁判斷之方式、以及仲裁費之分擔方式等均可

先行議定，因此，多為跨國仲裁時所採用。此外有鑑於常設之仲裁機構均會向

當事人收取管理費及服務費，在成本因素考慮下，臨時仲裁就顯得經濟實惠多

了。不過臨時仲裁也並非毫無缺點，由於臨時仲裁缺乏常設仲裁機構之協助及

有約束力之仲裁規則輔助，仲裁能否順利端賴當事人間之合作，一旦當事人之

一方不願配合，而仲裁協議又未作出明確之決定時，將導致爭議懸而難決；抑

或當事人所選定之仲裁人因意外無法履行職務，或當事人所約定負責指定主任

仲裁人之機構拒絕接受委任代為指定主任仲裁人時，當事人即須重新約定組成

仲裁人之方式，曠日費時。 
 
二、 機構仲裁(Institutional Arbitration)又稱常設仲裁，國際商務爭議可委由常設仲

裁機構依照其仲裁規則進行仲裁。由於常設仲裁機構有常設之處所、仲裁規

則、組織章程，及完整之行政幕僚單位與嚴格之管理制度，甚且部分常設之仲

裁機構還能提供當事人選聘仲裁人之名冊 24。機構仲裁因為能夠提供當事人較

多之協助，且仲裁規則使仲裁程序比較正式、嚴謹，有利於公正且迅速解決國

際商務爭議，因此已成為國際商務仲裁之主流。又所謂之機構仲裁雖然機構本

身為常設性，但仲裁庭之組成及仲裁人之選任均係依照當事人之協議而臨時產

生，仲裁完畢後即告解散，並非常設性存在，且審理案件之仲裁人通常多非機

構內之成員。 
 
第三、協議仲裁與依法仲裁 
 

一、 協議仲裁(Amiable Arbitration)係指當事人間協議不採嚴格之法律規定，而依據

衡平原則及商務爭議處理慣例進行仲裁，因此又可稱之為「衡平仲裁」或「友

好仲裁」。國際商務上衡平仲裁制度發源於法國之 AmiableComposition ，嗣盛

行於大陸法系國家，英美法系國家則較為少見。依聯合國模範法第二十八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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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規定：「仲裁庭僅在當事人明確授權之情況下，始得依善意公允與衡平原

則或以友好協調人之方式作成仲裁判斷。」；1976 年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

仲裁規則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除兩造明示授權及規範仲裁程序之法律允

許者外，仲裁庭不得依『自然正義之法則』而為判斷。」；國際商會調解及仲

裁規則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當事人可自由約定仲裁解決爭端所適用之實定

法；1961 年歐洲國際商務仲裁公約(European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Arbitration )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如依當事人之意思與規範仲裁之

法律所允許，仲裁人得依衡平仲裁原則為之。」；1923 年於日內瓦通過之「仲

裁條款議定書」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仲裁程序，包括仲裁法庭之組織，依當

事人之意思及仲裁發生地國之法律規範之。」凡此均說明參採衡平原則進行協

議仲裁，已為與仲裁有關之國際公約或仲裁規則所採認，亦得到大陸法系國家

諸如法國、比利時、日本、瑞士等國之承認。在英美法系國家只要當事人授權，

仲裁人亦可進行協議仲裁。 
 
二、 依法仲裁，係指仲裁人須依照法律作出判斷，依法仲裁是現代仲裁制度之普

遍形式及各國對仲裁之一般要求。但是，依法仲裁並不意味著當仲裁進行中無

法可用，或當事人間另有協議之情況下，仲裁人不能參採公平原則進行仲裁。 
 
 
 
 
 
 
 
 
 
 
 
 
 
 
 
 
 
 
 


